附件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补助资金申请流程图
（供参考）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期间，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监督指导符合补助条件的加装电梯工程依规进行建设
加装电梯工程依规建设，并通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含规划核实、消防查验合格），及取得电梯使用登记证
申请人携带相关补助资金申请材料递交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当场对申请材料开展形式审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满足要求等
受理后，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审核，必要时应开展现场勘查
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依规予以受理
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补助资金支出申请
梳理汇总年度补助资金需求
每年7月20日前，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汇总本地区上一年度6月30日至本年度6月30日期间依规建设后已通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并取得电梯使用登记证的加装电梯项目，形成《项目明细台账》
报送年度补助资金需求
每年7月31日前，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将汇总后的《项目明细台账》分别报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财政厅
编制年度预算、资金分配方案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各市提报的年度补助资金需求、项目明细台账进行审核，提出全区年度补助资金需求，编制加装电梯自治区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并按照部门预算编制时间要求按时报送自治区财政厅
下达补助资金
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提报的年度补助资金预算分配方案，将自治区补助资金分解下达相关市、县（市、区）
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收到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补助资金支出申请后，应于30日内（最长不超过45日）按程序一次性拨付各级补助资金



